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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财采购〔2024〕7 号

江门市财政局 江门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
关于全面实行远程开标及进一步推行

远程异地评标工作的通知

市直各单位，各县(市、区)财政局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，各政

府采购代理机构：

为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，持续优化我市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

进一步优化“互联网+政府采购”，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

本，提升政府采购公共服务质量，推动省内外优质评审专家资源

共享，防范恶意串通等违法行为，根据我市实际，现就全面实行

远程开标和进一步推行远程异地评标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全面实行远程开标

从 2022 年 4 月起，我市已全面应用“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

平台项目采购电子交易系统”的远程开标功能。为进一步优化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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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采购营商环境，自发文之日起，全市各级预算单位实施的政府

采购项目原则上应当实行远程开标。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实行远程

开标的，采购单位应作出情况说明，经主管预算单位同意并报同

级财政部门备案后方可实施采购活动。

二、进一步推行远程异地评标

（一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政府采购项目，原则上应当采用

远程异地评标：

1.集中采购目录以内且采购预算金额达到 400 万元以上（含

400 万元)的政府采购项目。

2.采购单位认为需要采用远程异地评标的其他政府采购项

目。

（二）符合上述条件之一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经主管预

算单位同意后，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，可以不采用远程异地评标：

1.因专业特殊、技术要求复杂或有特殊评标要求，不适宜采

用远程异地评标的;

2.预计评标评审时长超过八个小时或可能出现隔夜评标评

审等情况，不适宜采用远程异地评标的；

3.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远程异地评标无法进行的。

（三）不属于第（一）项的其他项目，鼓励采购人、采购代

理机构结合项目实际积极开展跨市远程异地评标，探索开展跨省

远程异地评标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全面实行“远程开标”、进一步推行“远程异地评标”是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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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营造廉洁公正、透明高效的政府采购市场，优化营商环境的一

项重要工作举措。各采购主体要提高认识，强化责任、扎实推进，

确保各项要求落实到位。实施过程中出现问题，及时向各级政府

采购监管部门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部门及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

台咨询和反馈。

（一）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远程异地评标工

作机制，明确包含工作人员管理、评标专家抽取及管理、主副场

的职责分工及协调、应急处理预案、与监管部门及技术平台等各

方的沟通协调等在内的相关工作机制，同时在实施项目中要切实

履行采购主体责任，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相关规定，确保远程异地

评标工作依法、规范进行。

（二）各级政府采购中心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应做好场地安

排，协调副场场地的安排，软硬件应符合《关于转发<广东政府

采购智慧云平台项目交易系统推广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江财采

购函〔2021〕74 号）《关于江门市县（市、区）级上线运行广

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项目采购交易电子系统的通知》（江财采

购函〔2022〕12 号）的规定，并配合采购人做好主场、副场评

标视音频录像的归档工作。

（三）各级财政监管部门会同政务服务数据管理部门加强对

推进远程异地评标工作的指导，协调政府采购中心、公共资源交

易中心、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等相关单位或机构为采购人、

采购代理机构开展远程异地评标提供咨询服务、场地支持、技术

支撑等。各级财政监管部门加强对远程开标和远程异地评标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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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对发现的违规情况依法进行处理及通报，

并将检查结果运用于采购单位财政绩效考核、集中采购代理机构

考核和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评价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关于评审场地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内采购项目评审主

场、副场原则上设在各级政府采购中心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。政

府集中采购目录外采购项目评审主场、副场可设在各级公共资源

交易中心或社会代理机构自有评审场地。评审场地及软硬件设施

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对评审活动的相关规定，同时满足广东政府采

购智慧云平台项目采购交易电子系统的相关要求。

（二）关于项目报备。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在评审活动

开始 2 个工作日之前，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备案并函告广东

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提供远程异地评审技术协助。采购人和采购

代理机构不得泄露副场地点。

（三）关于专家抽取和使用。专家抽取和使用依照财政部《政

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16〕198 号）相关规定执

行。其中，主、副场均在广东省内的，按照广东省政府采购评审

专家管理及抽取相关规定，在“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政府采

购评审专家库”随机抽取主、副场评审专家；副场不在广东省内

的，按照副场所在地政府采购专家管理及抽取相关规定，在该所

在地省级财政部门设立的专家库中随机抽取评标专家。

（四）关于专家劳务报酬支付。

评审专家劳务报酬等费用依照财政部《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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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16〕198 号）相关规定执行，其中省内抽取

的专家按照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修订广东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劳

务报酬标准的通知》（粤财采购〔2020〕17 号）规定的标准支

付。省外抽取的评审专家按照所在地省级财政部门制定的评审专

家劳务报酬标准支付。

（五）关于技术支持。在项目开、评标过程中如出现开标

投标文件解密、在线谈判、磋商等出现阻断性问题导致无法继续

电子化交易流程或系统崩溃无法访问等应急情况时，可拨打开标

评标服务专线 020-88696599 获取技术支持。

附件：关于（项目名称）项目不采用远程异地评标的情

况说明

江门市财政局 江门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

2024 年 4 月 1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江门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 年 4 月 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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